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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批稿）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立项背景

2015年以来新能源客车实现大批量推广，由于安装了电池、电机、高压线束等特殊部

件，带来了电动客车特有安全风险及问题，例如：由于车辆进水导致动力电池短路、漏电，

相比与传统车对驾乘人员雨天行驶潜在危险更大；整车设计、电池技术和产品生产水平良莠

不齐；控制策略设计隐患，导致极端工况下动力电池过充；高电压、大电流的回路，一旦发

生泄漏，将对人体造成重大危害，引起社会极大关注。

在此背景下，为引导和规范我国电动客车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高电动客车安全技术

水平，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建设符合电动客车特点的整车、电池、电机、高压线束等系统的

安全条件及测试评价标准体系的要求，2016年 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电动客车安全

技术条件》（工信部装[2016]377号，以下简称《条件》），在《条件》实施的同时，制定并升

级为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客车安全要求》标准制定计划已于 2016年 9月正式下达，计划

编号 20160968-Q-339。

2、任务来源

为加强相应《贯彻实施<国际标准化发展纲要>行动计划》要求，积极推动中国标准与

国际标准体系兼容、加强共建“一带一路”标准联通、推动国内国际标准化协同发展，促进

中外标准互认，支持优秀标准外文版翻译，2025年 3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了 GB

38032—2020《电动客车安全要求》英文版的翻译计划。

3、起草过程

a) 2025年 3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 GB 38032—2020《电动客车安全要求》

国家标准外文版项目立项任务，正式立项国家标准外文版。

b) 标准起草组以中文版标准为基础，于 2025年 5月形成了标准草案。在对草案经过

多轮研讨和完善，于 2025年 6月形成了标准送审稿。

c) 2025年 6月 21 日，提交 GB 38032—2020《电动客车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外文版

草案至各评审专家。

d) 2025年 7月 24日召开 2025年第二批新能源汽车标准外文版审查会议，对GB 38032

—2020《电动客车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外文版进行审查，并进行表决。参会审查专家 11人，

其中，11票赞成，0票反对，最终标准通过审查。会后相关标准负责人处理审查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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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草案并形成报批稿，提交报批流程。

4、工作分工

本标准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标准起草组包括电动

汽车标准研究机构、国内外整车企业和检测机构等。

二、 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1、编制原则

坚持中文版标准内容不产生偏移的原则，保证外文版标准翻译内容忠实原文。

2、国家标准翻译依据

翻译的主要依据为《国家标准外文版管理办法》、GB/T 20000.10—2016《标准化工作指

南第 10 部分：国家标准的英文译本翻译通则》、GB/T 20000.11—2016《标准化工作指南第

11部分：国家标准的英文译本通用表述》、GBT 19682—2005《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

3、主要内容

该英文版内容按照中文版 GB 38032—2020《电动客车安全要求》全文翻译。

三、 主要试验验证情况分析及预期效益

当前，国外有关汽车大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能源汽车市场极为广阔，中国新能

源汽车技术、产品和标准逐渐被这些大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接受，已有大量国家进

口由我国研发和生产的新能源汽车产品。

该标准的英文版发布实施，对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出口，加强国际汽车产业交流和

合作，助力我国由汽车大国成为汽车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标准应用前景广阔。

四、 与国际、国外标准技术内容或产品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无对应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

五、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本标准为国内自行研发制定，未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

六、 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是电动汽车领域首批三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之一，于 2020年 5月发布，2021年 1

月正式实施，为我国电动客车产业发展提供了标准依据，该标准在行业内应用广泛，与现有

国家标准和汽车行业标准协调良好。

七、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尚未遇到重大分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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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标准起草过程中，尚未收到标准涉及专利的反馈，尚未检索到相关的标准必要专利。

九、 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作为国家标准外文版发布，可根据行业管理需求开展产品检验等标准具体实施措施。

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电动客车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外文版起草组

2025年 8月 20日


